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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编号： TXZ-MLC-005

汤溪镇麻寮村桉树林

租赁合同

甲方（出租方）: 饶平县汤溪镇麻寮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

地址： 汤溪镇麻寮村

电话：

乙方（承租方）:

地址：

电话：

签订日期: 2024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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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合理有效地利用集体资产，充分发挥集体资产效益，经村民委员

会讨论，社员代表会决议通过，报请镇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服务中心

审查同意，汤溪镇人民政府批准，采取竞标招租方式，甲方决定将 饶平

县汤溪镇麻寮村桉树林经营权 出租给乙方，根据《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，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订立以下若

干条款，供双方共同遵照履行。

一、标的物状况

1.坐落位置:汤溪镇麻寮村。四至：东至邓俊平山地，南至通路，西

至邓俊良山地，北至山岭分水线。

2.占地面积:40 亩。

二、租赁期限

该桉树林经营权租赁期，自 2024 年 7 月 日起至 2025 年

12 月 日止。

二、租赁用途

1.乙方向甲方承诺，租赁该桉树林作为商品林木用途使用。合

同期内乙方必须按合约规定用途生产经营。

2.租赁期满，甲方有权收回该地块出租的经营权，乙方应如期

交还。

三、租金与给付期限、方式

租金金额：按产权交易平台竞得价格。

给付方式：乙方于签订合同之日到甲方办公场所以现金形式交

付或者以银行转账方式付款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（签订合同之日

乙方先交付交易底价壹拾贰万元给甲方，超出底价部分金额在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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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满前 7 天内付清）。

四、履约保证金

甲、乙双方签订合同时，甲方收取乙方壹万元整作为本合同履

约保证金。待租赁期届满后甲方在 7 天内将保证金无息退还乙方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1.乙方为甲方唯一的承租人，不得转租、转借资产承租权给第

三者，不得改变租赁用途。如发生以上行为的，视为违约情形之一，

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承租权。

2.甲方资产交付时应保证出租标的物处于能够正常生长状态；

验收时双方共同参与，如对该片桉树林有异议应当场提出；当场难

以检测判断的，应于三日内向对方提出主张，经双方探讨形成共识，

协商解决办法。

3.乙方应合理使用其所承租的桉树林经营权，不能对地下部分

矿产等资源进行开采。

4.租赁期届满，经甲方检验评估乙方交付标的物合格后交还村

集体。

5.因自然灾害、不可抗力（如水灾、地震等）或意外事故造成

乙方经济损失，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6.合同期内乙方应按国家政策法令正当使用该物业，必须依法

经营，依法管理，做好森林防火等工作，如发生安全事故等违法行

为，概由乙方负责。

六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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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按照合同约定，如期足额向乙方收取租金。

2.协助乙方能够正常从事经营管理活动，协助乙方调处在租赁

场所合法经营管理活动中与他方发生的、属甲方管辖范围内的矛盾

纠纷。

3.监督乙方合法、安全、合理使用集体资产。

4.租赁期限届满，收回集体的土地资产。
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按照合同约定，及时足额向甲方缴纳租金。

2.租赁期间负责租赁资产的生产经营活动。

3.租赁期间因生产经营活动与他方发生的属甲方管辖范围内的

矛盾纠纷，可以请求甲方参与协调，做到及时稳妥，维护社会稳定，

产生的矛盾纠纷调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不得激化矛盾，引发恶性事

件。

4.乙方在租赁的资产场所内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合法合理，安

全稳定，不得开展违法经营活动，不得扰乱公共秩序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1.本合同有效期内，任何一方不得肆意毁约。如甲方肆意毁约，

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退还租金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；如乙方

违约，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要求乙方腾退返还集体资产，并拒绝

退还已收租的租金及履约保证金。

2.若乙方未按约定迟延交纳租金，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

收回出租资产，并按日 1‰ 的比例向乙方计收逾期付款违约金。

3.在租赁期内，乙方未经甲方同意，中途擅自退租的，乙方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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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按本合同一个月租金额度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若违约金不足弥补

甲方损失的，乙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违约方承担本条约定的违约

责任后，如本合同不再履行，则乙方应在 10 日内将资产交还甲方，

甲方将已收取的但尚未履行期限的租金退还乙方。

4.如乙方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私自转租、转让或未经甲方书面

许可擅自改变租用资产用途的，则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甲方有权单

方解除合同，收回集体资产，并没收已收取的租金。

5.如乙方利用承租场地从事违法犯罪活动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

合同，收回集体资产，同时要求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
6.租赁期满，乙方应如期交还该土地资产。乙方逾期归还，则

每逾期壹日应向甲方支付租金 1‰ 的滞纳金，还应承担因逾期归还

给甲方造成的损失。

7.乙方单方出现第七条第一款至第六款的违约情形，甲方将视

其情节没收履约保证金并解除合同。

八、免责条件

1.因不可抗力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或造成的损失，甲、

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。

2.因国家政策需要，使甲、乙双方造成损失的，互不承担责任。

3.不可抗力系指“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”。

九、争议解决

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，由甲、乙双方当事人协商或申请调解；

协商或调解解决不成的，提请饶平县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
十、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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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可订立补充条款。

本合同附件及补充条款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

律效力。

2.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乡镇“三资”委托

代理服务中心存档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自甲、乙双方签字盖

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(签章)：

代表（签字）：

合同签定时间： 2024 年 月 日

乙方(签章)：

代表（签字）：

合同签定时间： 2024 年 月 日


